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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当前行业面临“技术超前、制度滞后”的核心矛

盾。本研究立足现有法律框架与技术基础，以该矛盾为切入点，采用规范分析、案例研究与政策评估相

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制度建设、技术应用及实践成效现状，深入剖析权责界定模糊、技术标准不统一、

多元协同机制不畅等核心问题。研究通过构建专项登记机制、完善技术标准与认证体系、搭建多元协同

功能模块，提出“法学–数智技术”协同的活态传承体系。本文基于案例观察发现，需以全流程规范化

专项登记填补制度空白，以统一标准强化技术与文化融合，依托四大核心模块构建多元协同网络。本研

究创新性建立“技术优化实施路径–法律明确权利义务”双向互动机制，为化解技术与制度脱节问题提

供解决方案，助力建筑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时代实现可持续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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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architec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s a core issu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culture, and the industry is currently facing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versus lagging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is contradiction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nor-
mativ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policy evaluation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t also delves 
into core issues such as ambiguous defini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onsistent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effective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By constructing a special regis-
tr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building func-
tional modules for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living inheritance system 
featuring the synergy between law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Based on case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fill institutional gaps through full-process standardized spe-
cial registr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with unified standards, and 
build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network relying on four core modules. This study innova-
tively establishes a two-way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technology-optimized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law-defin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 provides a solution to resolv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and facilitates the sustainable living inheritance of architectural cul-
tural heritage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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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文化遗产是承载特定地域传统建筑工艺谱系、空间形态特征与仪式实践规程的物质载体，本研

究以我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及相关数字化成果为研究对象，核心证据来源包括：1. 国家相关

部门发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2. 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历

史建筑、文物保护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与导则；3. 广州、敦煌、苏州等多地发布的数字化保护实践报告、

典型案例材料；4.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法学相关核心学术研究成果。其活态传承是文化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议题。 
目前我国已利用 3D 扫描、数字孪生等技术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技术路径，却因相关法

律制度适配性不足陷入实践困境，技术迭代与制度演进的节奏差，催生了数字成果权属界定、数智化应

用监管程序、多元主体权责划分等方面的制度空白，“技术超前、制度滞后”已成为其传承的核心瓶颈。

现有研究多孤立探讨技术应用或制度建设，对二者的矛盾及适配性机理剖析不足。 
本研究的分析步骤分为三个核心阶段：第一阶段，规范分析阶段：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现行法律规范，《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历史建筑数字化保护技术标准》等行业规范，明确现有制度体系的框架、核心规则与制度空白点。

第二阶段，案例研究阶段：选取广州“CIM + 名城”系统、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保护、苏州“名城守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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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典型实践案例，通过案例文本分析，总结技术与制度协同的实践成效，提炼实践中暴露的权责纠

纷、标准不一、协同不畅等核心问题。第三阶段，政策评估与体系构建阶段：从审批效率、纠纷发生率、

保护成效、公众参与度四个维度，评估现有制度与技术应用的适配性，针对性构建专项登记机制、技术

标准体系与多元协同模块，形成“法学–数智技术”协同的活态传承体系。 

2. 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已形成“制度支撑、技术应用、实践基础”的发展格局。数智技术

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初步框架已搭建，为后续深化传承提供了坚实基础。 

2.1. 多维制度协同巩固建筑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传承根基 

我国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已形成多维度制度支撑体系，从法律确权到行政落地，再到技术规范，

各层级制度相互衔接，为数字化活态传承奠定了基础[1]。 
法律与政策体系为活态传承筑牢产权根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不仅确立“保

护第一”原则，更明确将数字化技术纳入遗产保护工具并明确数字成果版权保护依据。在此基础上，《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推动技术落地，配套版权授权操作指引打通权属分配与商业化堵点。 
行政与治理层面，国家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文化遗产数

字化战略路径作出重点部署，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形成了稳定的资金保障链。此外，管理模式上的差异

化设计更体现活态传承的灵活性，例如国家级遗产采用“空间规划 + 网格监管 + 智能预警”。 
技术标准层面，完善了活态传承划定规范边界，确保数字化传承不失真。3D 扫描、VR/AR 等技术的

应用，并非野蛮生长——2021 年《历史建筑数字化保护技术标准》首次规范了数据采集到应用的全流程，

明确“真实性”“完整性”底线；《历史建筑活化技术规程》限制业态改造边界。 

2.2. 数智技术应用贯穿建筑文化遗产传承全流程 

数智技术已在传承全流程初步落地，形成“采集–记录–监测–展示”的技术应用链条。 
部分前沿技术因瓶颈制约尚未有效应用，AIGC 便是典型代表[2]。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难以

在遗产传承工作流中实现精准控制与细化输出，其应用需以庞大的遗产数据为支撑，而不同地域建筑遗

产的多元化特征，要求对各类现实图元数据进行精细化分类采集，工作量极大。 
数据采集方面，无人机测绘、三维扫描等技术实现遗产信息精准留存[3]；记录与展示方面，VR/AR、

数字孪生等技术广泛应用于遗产数字化建档与公众传播[4]；在监测方面，AI 病害分析、物联网传感器等

技术已用于建筑安全动态监测。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刚刚起步，未来发展方向已逐渐清晰。“人工智能 + 建筑遗产”的突破

应围绕传承的全流程展开，以遗产保护传承的操作流程为核心，在收集，管理，利用，传承等方面实现

技术渗透。 

2.3. 技术与制度融合已初步构建起多元主体保护传承格局 

在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领域，数字技术与保障制度的融合实践已体现初步成效，为遗产保护开辟

了新路径。二者的初步协同形成了可量化的实践成效：数智技术大幅降低违规建设风险，有效减少了遗

产保护监管的人力与时间成本；法律制度则明确了技术应用的合规边界，减少了技术滥用引发的遗产损

毁、权属纠纷等问题。 
技术支撑制度落地的实践成效显著，提升了治理效率与精准度。广州“CIM + 名城”系统通过整合

历史建筑三维数据与周边环境信息，将数字化监测结果直接纳入规划审批流程，使历史建筑周边控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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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建设项目审批等工作，从传统的多部门实地核验转变为系统智能比对，大幅降低了违规建设风险；

部分地区还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遗产保护合同、修缮档案等文件的存证，确保信息不可篡改，为法律执

行与责任追溯提供了可靠依据，让制度落地更具可操作性。 
制度创新则为技术应用划定边界。敦煌莫高窟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立的最小

干预原则开展数字化实践，该原则适用范围限定于建筑与壁画本体的物理保护工程、数字复原中历史信

息的真实性保障，仅允许 AI 对壁画残损部分进行虚拟补全用于学术研究与非盈利性公众展示，严禁触碰

遗产物理本体开展任何干预性操作；例外情形仅限于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通过的濒危遗产应急抢

救措施，且需全程留痕、纳入专项档案管理，以此避免技术滥用对遗产造成不可逆损害；其他遗产也参

照相关制度规范，对 VR/AR 展示中的内容改变、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场景等进行约束，确保技术创新始

终以遗产保护为前提。 
多元主体参与格局不断完善，参与渠道与形式持续丰富[5]。政府层面，多地积极推进建筑文化遗产

数智化试点项目，如苏州、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式开展数字化保护工程，

推动技术与制度在地方落地；专业机构层面，高校、科研院所与文博单位携手完成了 87 个建筑文化遗产

的基础数据整理工作，构建了包含法律政策、技术应用案例、工艺档案等内容的资源储备库，为行业发

展提供了数据支撑；公众参与方面，苏州推行的“名城守护官”计划，通过线上平台鼓励公众参与建筑

数字数据的审核与反馈，既让技术应用全程透明可追溯，又借助公众力量弥补了法律监管的人力缺口，

形成了技术、制度与公众共治的多元保护格局。 

3. 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的核心问题与分析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相关政策体系持续落地的背景下[6]，建筑文化遗产活

态传承正迎来数智技术赋能的新机遇。无人机测绘、BIM 建模、VR 沉浸式体验等技术已在遗产普查、修

复模拟、传播展示等场景广泛应用[7]，实践中形成了技术研发与遗产保护的初步协同。但“技术超前、

制度滞后”仍是核心制约矛盾，传统法律制度与数智技术的适配性明显不足。一方面，权责界定缺乏明

确依据，数据采集、存储与共享中的产权归属、责任划分模糊；另一方面，技术与建筑文化遗产场景适

配性差，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成果难以互通；同时，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公众等多方主体的协调机

制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应用与制度规范的脱节，影响传承实效。 

3.1. 地域局限与权责难题引发传承实践纠纷 

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权责困境，既源于传统保护模式的地域性局限，又受制于数智化发展带来

的法律空白，这些双重问题的叠加导致实践纠纷频发，严重制约传承工作的有序推进。权责界定面临系

统性困境，核心受体系适配、制度供给、权利属性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导致数字全链条权责框架缺失、

归责难度增加及权利边界模糊。 
在制度层面，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聚焦实体遗产，未形成全链条的权责框架，并且针对数字

成果知识产权等新型产权未进行细化规定，制度供给滞后；在技术层面，数智技术的运用使参与主体权

责复杂化，传统归责原则难以适用。 
在传统保护层面，虽学术界对责任人认定与责任划分已有充分探讨，但成果多局限于局部地区，如

福建、广州等，全国层面立法分散、缺乏统一标准。所有权人、使用人与监管人的权责边界模糊，如在部

分古民居保护中，修缮责任究竟归私人所有者还是地方文旅部门常存争议，同时监督机制的缺失进一步

加剧了责任推诿。 
此外，数智技术的应用更催生了三类新型权责难题：其一，数字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不明，高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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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古建三维模型、VR 复原作品等，其著作权在高校、出资方与文物部门间难以界定，数据采集过程

中涉及的原始信息所有权与加工使用权划分也无明确标准，即便故宫 VR 作品著作权案明确了独创性成

果的保护路径，仍无法覆盖所有数字化场景；其二，文化阐释责任缺位，VR 展示的历史解读、AI 推演

的场景内容若出现误读、文化内涵曲解，或数字成果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侵权纠纷，责任主体难以追溯；

其三，数字遗产继承权空白，私人历史建筑的数字模型、技艺数字化档案等能否作为遗产继承，缺乏法

律依据，频发引发继承人与管理人的使用权纠纷，部分数字成果因权属争议无法有效传承。 

3.2. 技术标准不一制约技术发挥作用 

在建筑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过程中，技术应用标准的缺失或失配已成为制约其有效推进的核心问题

之一[8]。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在数据层面，各方采集的数据分散且标准不一，难以互通；在操作层面，

技术工具与多样化的遗产类型、材料的多样性以及基层保护主体的能力严重脱节；在目标层面，技术的

应用多停留在浅层记录[9]，未能深度融合于文化价值的活态传承。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矛盾：前

沿的数智技术与复杂多样的遗产保护现实场景之间，未能建立起联系。 
究其根源，首要原因在于技术研发与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一道认知鸿沟。技术方案的设计多由技术

研发领域主导，往往从通用和创新出发，却未能充分吸纳建筑学、材料学对遗产类型与材料多样性的深

刻理解，也缺乏对地方性知识与社区参与能力的考量。这导致的结果是，高标准的技术方案因成本与操

作难度而无法普及，高精度扫描设备在乡村地区难以推广；而低成本的简易方案又因精度不足而无法满

足保护的基本要求，导致大量遗产陷入两难境地。 
此外，现有的标准体系建设速度，远跟不上数智技术的更新换代。这导致从数智采集–智能赋权–

价值转化–生态反哺的整个链条，存在大量的体系缺失与结构断层。数据采集的规范性缺失，直接造成

了数据层面的壁垒；而应用环节的制度空白，则纵容了开发乱象与数据滥用。一个滞后的标准体系，无

法为持续更迭的技术应用提供前瞻性的引导和坚实的秩序保障。 
更深层次上，数智技术的应用与文化的关联性较低，其表现为技术多集中于建筑遗产的数据采集、

结构监测等功能性层面，未能深度融入文化内涵挖掘、价值阐释等核心环节，与建筑文化遗产的历史、

技艺、民俗相脱节。这一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技术研发侧重功能性实现，忽视了建筑文化遗产的特殊性，

跨学科协作不足导致技术人员与文化研究学者缺乏有效沟通，同时行业标准偏向技术参数规范，未明确

文化融合的指标与要求，最终使得数智技术在遗产传承中的应用流于表面，欠缺人文情感的关怀与人与

建筑之间的交互性[10]，难以实现技术与文化的深度结合。 
总的来说，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技术应用标准不一或缺失是主要制约。其表现为数据不互通、

技术与实际脱节，核心是数智技术与保护场景衔接不畅。根源在于技术与保护认知鸿沟、标准更新滞后

于技术发展且技术与文化关联性低。 

3.3. 多元协同不畅与权责失衡导致共治格局难形成 

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多元主体协同，本质是政府、企业、社区、传承人、专业机构等多方力量

的资源聚合与利益平衡，“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11]但当前协同机制存在“协同诉求模糊、参与渠道不畅、权责失衡”的问题，导致协同效应难以实现，

甚至反向制约传承。 
从诉求来看，各方主体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存在差异：政府侧重政策落地与法定监管职责履行，相关

事项决策遵循以下优先序规则：遗产本体与历史信息的永久性保护优先、社区居民合法权益与文化传承

需求优先、文旅融合可持续开发优先、商业经营收益保障居后；涉及多方利益冲突的事项，需履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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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公众听证、方案公示的法定权衡程序；企业聚焦商业开发与收益，追求投入产出比最大化，易忽

视文化保护的长远价值；社区作为遗产的日常使用主体，关注文化原真性保护、收益分配权等方面，诉

求更贴近实际保护需求；传承人以传统技艺传承为核心，需要稳定的数字化转化与传播渠道。多元诉求

缺乏统一的协调框架，导致各个主体间难以形成合力。 
在参与渠道方面，公众与社区的参与形式停留在形式层面，整体上处于由“没有参与”到“象征性

参与”，而传承任务通常由政府与专家主导，社区居民难以充分纳入决策流程，缺乏有效的意见反馈与

现实保障机制，导致与现实脱节，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与此同时，企业与专业机构间的技术研发与实

践应用脱节，技术创新无法与遗产保护的实际需求相匹配；传承人作为核心主体，常被排除在数字化传

承方案制作之外，其掌握的技艺难以转化为数字化，导致技术应用与实际传承脱节。 
权责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协同困境，政府承担主要监管责任但人力、物力等资源有限，难以实现全过

程监管；企业享有开发收益权、数据访问权等义务，但却常存在过度商业化开发行为；社区承担文化传

承责任，却缺乏相应的决策权力；传承人面临技艺传承压力但缺乏相关传承渠道，会导致技艺流失风险

加剧。多方主体的权责并没有形成匹配，最终会导致协同保护效率低下，同时引发利益冲突。 
多方主体在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的协调性不足，本质是利益诉求分歧、信息流通不畅与资源权

责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12]，使得各主体难以形成稳定的高效的协同共治格局。 

4. 化解矛盾的对策 

针对“技术超前、制度滞后”的核心矛盾，需从制度创新、技术规范完善与协同机制构建三方面入

手，构建“法学——数智技术”协同的活态传承体系，建立起“技术赋能——法律保障”的双向互动体

系，从而实现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4.1. 以专项登记机制填补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治理的机制空白 

在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治理进程中，三维扫描、数字孪生等技术已实现遗产信息的精准留存与活态呈

现，但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导致数字权属混乱、管理权责模糊等问题频发。为此，引入全链条专项登记机

制，成为弥合技术与制度鸿沟的关键举措。本机制以“程序–效力–救济”全闭环为核心，明确登记对

象、登记程序、法律效力与救济规则，实现实体遗产与数字遗产的一体化规范管理。 

4.1.1. 登记对象分层与对应登记效力 
本机制按遗产形态与成果类型，实行四类对象分层登记，明确不同登记事项的核心内容与法律效力： 
实体建筑文化遗产：登记对象为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物理本体，登

记内容包括产权权属、精确地理坐标、保护等级、工艺谱系、空间形态特征、修缮档案、法定保护责任主

体等核心信息；登记效力为确权公示效力，是认定遗产保护责任、产权归属、征收补偿、修缮义务的法

定依据。 
数字化数据集：登记对象为针对实体遗产采集的原始测绘数据、三维扫描点云数据、IoT 监测数据、

影像资料等基础数据集，登记内容包括数据采集主体、采集时间、采用技术标准、精度参数、权属主体、

存储方式、授权使用范围等；登记效力为权属备案效力，是认定数据来源合法性、权属归属、授权使用

边界的核心依据，可作为知识产权纠纷中的法定举证材料。 
数字化衍生成果：登记对象为基于基础数据集开发的三维模型、数字孪生系统、VR/AR 展示作品、

AI 修复成果、文创衍生数字产品等具有独创性的成果，登记内容包括创作主体、权属划分、创作完成时

间、授权使用范围、收益分配方式等；登记效力为权利证明效力，与国家著作权登记体系无缝衔接，是

认定成果著作权归属、侵权追责、商业开发收益分配的法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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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阐释内容：登记对象为针对遗产的历史解读、技艺注解、民俗仪式说明、数字展示文案等文化

阐释类内容，登记内容包括创作主体、内容来源、专家论证意见、审核主体、发布范围等；登记效力为合

规认定与责任追溯效力，是认定文化阐释内容真实性、界定文化误读与曲解相关法律责任的核心依据。 

4.1.2. 全流程规范化登记程序 
该机制以全流程规范化为核心，通过申请、审核、登记、公示四大核心环节形成基础管理闭环，覆

盖全类型登记对象： 
申请环节按登记对象分类明确申请主体与材料要求。实体遗产由产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申请，提交产

权证书、历史沿革资料、现状影像记录等文件；数字化数据集、衍生成果由权属主体联合申请，提交技

术说明、权属划分协议、独创性说明等材料；文化阐释内容由创作主体与审核单位共同申请，提交内容

文本、来源考证材料、专家论证意见等。所有申请材料需完整反映遗产的权属根基与文化脉络，为后续

登记提供基础依据。 
审核环节采用“文保 + 法律”双重审查模式，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组建专家团队，针对不同登记对象

开展专项审核：实体遗产重点评估历史价值、工艺特色及保护等级；数字成果重点审核技术合规性、权

属划分合法性；文化阐释内容重点审核内容真实性与文化合规性。法律机构则聚焦权属证明的合法性与

完整性，排查产权纠纷、抵押担保等潜在风险。双重审查结果需形成联合审核意见书，作为登记与否的

核心依据。 
登记环节依托全国统一的建筑文化遗产数智化备案系统展开，工作人员将审核通过的信息按四类登

记对象分类建档录入，生成包含唯一识别编码、登记类型、核心权属信息的电子凭证，该凭证与全国文

物普查数据库、知识产权登记系统实时对接，实现信息动态更新与跨部门互通。 
公示环节中，除保密例外情形外，所有登记信息同步在政府门户网站与文化遗产专属公示平台发布，

设置 30 天公示期，接受社会公众对权属真实性、价值评估合理性、内容合规性的监督。 
异议处理、救济衔接与配套规则为形成完整的“程序–效力–救济”闭环，补充完善异议处理、复

议诉讼衔接、信息公开与保密例外、责任追溯四大核心规则： 
异议处理机制指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与个人均可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提出书面

异议，需附明确的异议请求与相关证据材料；登记主管部门需在收到异议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组

织异议双方与相关专家开展听证，出具书面核查意见；异议成立的，撤销或更正登记信息并重新公示；

异议不成立的，书面驳回异议申请并说明理由。 
复议与诉讼衔接机制中，申请人、异议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登记审核结果、异议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在收到相关文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一级文物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错误登记造成

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信息公开与保密例外规则里的信息公开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实体遗产的保护等

级、产权主体、保护责任、登记编码等基础信息，数字化成果的权属主体、公开授权使用范围，文化阐释

内容的审核结果等，均应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保密例外情形包括：涉及私人产权的个人隐私信

息；未公开的濒危遗产精准地理坐标、特殊修缮工艺技术；涉密的文物保护单位相关数据；尚在学术研

究阶段的未公开成果数据；权利人申请保密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商业秘密信息。保密信息不予公开，仅

限文物主管部门、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调取使用。 
责任追溯规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申请人责任，登记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隐瞒真实信息骗取

登记的，登记主管部门可撤销登记，给予警告；造成遗产损毁、他人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承担民事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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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审核部门责任，负责登记审核的工作人员与部门，存在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导致错误登记、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政务处分；造成他人合法权

益受损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是第三方责任，未经授权篡改、泄露

登记信息，非法使用登记的数字成果与数据的，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全流程的规范设计，该机制能够明确实体与数字遗产的权责边界，填补数智化带来的制度空白，

细化新型产权相关规定，为厘清多元主体责任、减少权属纠纷、保障传承工作有序推进提供完整的制度

保障。 

4.2. 以标准与认证支撑技术基础，推动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治理的精准化与文化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为专项登记机制高效运转提供支撑，但技术应用的规范性直接影响治理成效。为此，

需建立人工智能行业标准与技术认证制度，以标准化建设夯实技术基础，提升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治理的

精准度与可靠性。同时注重技术与文化的关联性，把非遗技艺、口述历史、仪式行为等内容转化为可落

地的技术应用规范。 
首先，在数智技术应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可以推动文物管理行政部门与专业机构的合作[13]，由文

物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当地博物馆、大学等权威文博机构与高校，携手技术企业组建专项工作组，共同

编制《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技术应用标准》。该标准需对数据采集、三维建模、AI 修复、虚拟展示等全流

程制定明确技术参数：三维激光扫描精度针对木构建筑斗拱等精细部位需达到 0.1 毫米级，石质建筑主

体结构扫描精度不低于 1 毫米；建筑信息模型(HBIM)不仅要包含建筑构件尺寸、材质等基础数据，还要

整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修缮档案、环境实时监测数据及病害发展轨迹等多维信息。 
其次，建立严格的技术认证制度，由国家文物局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成立认证委员会，对 AI 修复算

法、虚拟展示平台等进行全面测评，通过认证的技术纳入“文物保护技术推荐名录”，未认证技术严禁

用于长城、莫高窟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项目。推行“技术白皮书”公开制度，要求技术提供方详

细披露算法核心原理、数据训练样本来源及处理流程，主动接受学术界及公众的监督。 
最后，建筑文化遗产技术应突破物理数据提取局限，系统收集文化性关联内容，并建立明确的分类

整合标准。非遗技艺方面，重点收录工具用法、工序细节及传承人注解；口述历史需规范访谈实录、背

景考证与版权归属；仪式行为要明确流程步骤、文化寓意及场景适配要求。同时统一数据格式标准，口

述历史采用“音频 + 文字转录 + 关键信息标注”模式，建造技艺配套“操作视频 + 工艺图解 + 术语

释义”形式，全面填补非物理意义上的数据空白，以实现文化内涵与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 

4.3. 构建四大核心功能模块，构建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治理的多元协同机制 

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作为文化遗产治理的核心实践，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有效保护文物

建筑这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应秉持“社会参与、协同共治”理念[14]。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保护与传承，结

合文创、文旅，实现价值转化。本文理解为：在建筑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传承中，协调机制应赋权各主

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等，实现有效合作与资源共享，权责匹配，推动活态传承具体实践工作。 
为保障建筑文化遗产数智治理协调机制高效运转，可构建四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协同机制。第一，

数据感知层作为基础支撑，全面整合 IoT 设备实时采集的建筑物理状态、权属信息与历史档案资料，通

过“申请–审核–登记–公示”全流程专项登记机制，精准确认产权归属，为后续治理提供权威数据底

座。第二，权利共享层聚焦权益规范，借助数字水印追踪系统在数字资源中嵌入隐形标识，实时记录使

用轨迹并自动生成详细使用报告，清晰划分使用权与收益权边界，保障多方权益不受侵害。第三，生态

反哺层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联邦学习技术安全整合多源数据，科学优化收益分配比例，其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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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建筑保护基金用于遗产修缮、40%投入数智技术升级迭代、最后留 30%作为奖励调动参与积极性，

同时同步回传文化价值评估与活态传承动态数据，形成良性循环。第四，智能分析层可以依托 AI 知识图

谱构建全方位安全关系网络，动态监测权限使用情况、精准溯源核心数据流转路径、智能预警侵权与数

据泄露等潜在风险，并自动生成针对性防御策略。 
政府、企业、社区、传承人、专业机构的权责利得以明确。政府制定政策、提供资金、监督管理，推

动文旅融合与社会平稳；企业享有开发权与数据访问权，履行资金数据反哺、遵守保护协议的责任，降

低法律风险并便捷获取资源；社区拥有决策权与监督权，防止文化垄断，提升经济收益与文化尊重；传

承人获得传承自主权与收益权，承担传承义务，扩大文化传播范围；专业机构享有数据访问与收益权，

需数据反哺与技术合规，提升学术影响力与公信力，形成“确权–流通–增值–防护”的闭环协同网络。 
四大模块协同发力，可以有效破解制度滞后于技术的难题，为数智治理提供全流程支撑，最终建立

起多元协同机制。 

5. 结语 

本研究聚焦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技术超前，制度滞后”的核心矛盾，系统剖析了数智技术与

法律制度的现状、问题及解决路径。当前我国已形成“技术创新加速、制度逐步适配”的发展格局，数字

技术在数据采集、保护监测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政策与技术标准也构建了基础支

撑体系，二者结合已在初步达到了效率提升、风险防控等实践成效。但“技术超前、制度滞后”仍是核心

制约，具体表现为权责界定缺乏明确依据、技术应用标准不统一、多方主体协调性不足三大问题，导致

数智技术的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制度保障作用也难以有效落地。 
智能时代的人工智能治理，始终绕不开“技术超前与制度滞后”这一核心矛盾——技术迭代以指数

级突破边界，而制度规范却受限于现实考量需审慎演进，二者节奏差催生了数字成果权属界定、数智化

应用监管程序、多元主体权责划分等方面的制度空白与实践困境。单一技术治理虽能通过工具快速回应

问题，却容易因缺乏制度约束陷入无序。反之，仅靠传统法律制度治理又会因滞后性扼杀技术创新活力。

我们唯有正视这对矛盾，以制度框定技术治理的价值边界，用技术反哺制度的空白，才能构建“技术–

制度–协同”的活态传承格局。这不仅是化解当下建筑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治理难题的关键，更是平衡技

术创新与社会秩序、实现智能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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